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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主席就立法會主席就立法會主席就立法會主席就

鄭家富議員就鄭家富議員就鄭家富議員就鄭家富議員就《《《《1999199919991999 年道路交通法例年道路交通法例年道路交通法例年道路交通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所提》所提》所提》所提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裁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裁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裁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裁決

鄭家富議員擬就上述條例草案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全委會修正案”）。

2. 按照條例草案的摘要說明，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要引進一

項暫准駕駛執照制度（“暫准制度”），以便對駕駛經驗尚淺的

電單車及機動三輪車司機作出更有效的規管。至於其他車輛的司

機，在政府向議員提供有關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當

中說明“當局會繼續監察與他們有關的交通意外比率，以考慮是

否需要向他們實施類似的計劃”。

3. 鄭家富議員建議的修正案擬將經驗尚淺的私家車及輕型貨

車司機包括在條例草案所建議的暫准制度內。

4. 運輸局局長獲邀就鄭家富議員建議的修正案提供意見，而鄭

家富議員亦獲邀作出回應。

政府當局的意見政府當局的意見政府當局的意見政府當局的意見

5. 運輸局局長認為鄭家富議員建議的修正案，即擴大暫准制度

的範圍，以包括私家車及輕型貨車的司機在內，會導致額外的政

府開支，因此具有《議事規則》第 57(6)條所指的由公帑負擔的

效力。局長估計須額外花費 400 萬元資本成本，以修改運輸署內

與駕駛執照有關的電腦系統及電腦程式，另須花費為數達 65 萬

元的額外經常費用，以管理經擴大的制度。按照局長的意見，這

些費用是無法被有關部門的開支預算所吸納的。

鄭家富議員的回應鄭家富議員的回應鄭家富議員的回應鄭家富議員的回應

6. 鄭家富議員認為建議的全委會修正案並無具有由公帑負擔

的效力，亦沒有違反《議事規則》第 57(6)條。在 2000-01 年度

的財政預算案內，財政司司長清楚說明政府收費會按“用者自

付”原則收取。財政司司長聲稱不應要求納稅人資助使用政府服

務的人士。這些服務的成本，應由使用者本身承擔。有鑒於此，

鄭議員認為車輛執照的申請人，無論是申請暫准執照或正式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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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亦似乎很難會得到政府特別優待。既然如此，政府當局指稱

建議的全委會修正案與《議事規則》第 57(6)條並不一致之說，

實屬荒謬及不合邏輯。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的意見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的意見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的意見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的意見

7.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認為根據條例草案建議的暫准制度，草案

內建議的第 12I 條所訂明的情況一旦存在，運輸署署長便有責任

處理有關簽發或更換臨時執照的申請，以及行使吊銷執照的權

力。就《道路交通條例》而言，由於建議的制度屬一項全新的制

度，政府當局明顯地是要承擔額外開支以實施該制度。鄭家富議

員建議在這制度內加入兩類車輛，將會帶來額外開支，以處理經

擴大了的暫准制度。政府當局已指出，把制度擴大至包括其他兩

類車輛的新司機在內，將導致政府須額外花費 400 萬元資本成本

以修改有關駕駛執照的電腦系統及電腦程式，以及須花費為數達

65 萬元的額外經常費用，以管理該制度，包括簽發、延續及更

換暫准駕駛執照及處理上訴個案。因此，主席須決定所涉及的額

外開支數目是否微不足道，以致她在根據第 57(6)條作出裁決時

可將之置之不理。

8. 至於鄭家富議員提出的“用者自付”原則，立法機關法律顧

問認為，政府可否從臨時執照申請人方面收回為因實施經擴大的

制度（如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而須花費的開支，與建

議的全委會修正案是否具有由公帑負擔的效力並無關係。

裁決裁決裁決裁決

9. 經考慮了運輸局局長及鄭家富議員所提出的論據，以及立法

機關法律顧問的意見後，我認為建議將暫准制度擴大至包括經驗

尚淺的私家車及輕型貨車司機在內，是會引致條例草案建議的制

度所沒有預期的額外開支，因而具有第 57(6)條所指的由公帑負

擔的效力。因此，我裁定鄭家富議員不可動議他建議的修正案。

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

2000 年 6 月 23 日


